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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险唱响保险理财主旋律

分红保险是指保单持有人参与分享分红保单可分配盈余，与保险公司共享公司分红保
险业务经营成果的保险。客户在按期交纳保费后不仅可以享受到保单的保障功能，还可以
拿到保险公司派发的保单红利。

分红保险“有历史”：1776年英国公正生命保险社第一次将盈利的１０％返还给投保
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寿险分红。以此为开始，二百多年来，分红保险一直是寿险业抵
御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动的主力险种之一，根据上海证券报的报道，2010年分红险约占中国
寿险市场70%的份额。

分红保险“有特点”：分红保险都有“固定权益”与“浮动收益”。客户保单所具有的身故
保障、生存金返还等都是确定的利益，不论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如何，以上责任必须按照保险
合同的约定执行，就像保单的“固定权益”。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会在获取分红保险经营
盈利后，以保单红利形式给客户分享保单收益，成为客户的“浮动收益”，保险公司经营、投
资实力越强，保单红利越值得期待。

分红保险“很应时”：近年来，银行利率随着通货膨胀进行了数次调整，历次调整都给投
资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期间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利率上行还是下行，调整幅度多少
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在此背景下，通过分红保险理财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分红保险
在市场利率上升时能分享投资利好带来的机会，长期持有，更能获得专家理财带来的稳健
收益。

中国平安分红保险自 2000 年上市以来，在市场
连续热销11年，深受广大客户欢迎，数据显示，中国
平安已累计拥有分红险客户超过2300万，目前热销
的金裕人生分红险，具有资金安全、分享收益、应急可
用、交费时间短的特点，让客户财富管理倍轻松：

合理规划，生活有保障：事业需要持续的发展，生
活需要稳定的幸福，为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
家庭生活更幸福是我们在外拼搏的重要动力。金裕人
生可以帮助我们合理规划，储备一笔生活资金，给家庭
未来生活提供保障，让您事业奋斗更无后顾之忧。

分享收益，财富有增长：金裕人生具有生存返还
和分红功能。保单生效后，60岁之前每两年返还基本
保额的10%，60岁之后每年返还保额的6%作为生存
金。在生存金基础上，客户还享有保单红利，保监会
下发的《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保险公司每一

会计年度向保单持有人实际分配分红保单盈余的比
例不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的70%。如果生存金、
保单红利不领取的话，还可以享有累积生息，让财富
增值。

保单贷款，资金可周转：金裕人生保单贷款提供
应急现金周转。保单现金价值中最多80%部分可以
以保单贷款方式进行周转，期间，保单利益不受影响，
而且手续简单，方便快捷。

指定受益人，财富稳传承：通过为子女投保或指
定保单受益人，能保证财富稳当传给孩子，让资金变
成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避免资金被无计划的挥霍。

交费时间短，理财好省心：金裕人生可以选择三、
五年短期交费，但可以享有长期保单利益，既为手头
的存量资金找到一个好的保障、投资渠道，又没有长
期交费带来的压力，理财好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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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分红险上市十一年以来，一直不断探索
客户需求，多角度细分市场，设计了多层次的分红产
品，形成了覆盖不同客户群体，不同保险责任，不同保
险期限、不同缴费方式的分红型保险产品体系。2011
年9月1日，中国平安再次重磅出击，推出年年返还分
红保险——吉星盈瑞年金保险（分红型）。该产品上
市两个月时间，保费收入近10亿元，受到市场的广泛
赞誉。该产品具有“快、享、保”三大特点：

快：返还频次快，每一年返还年交保费的
15%或12%作为生存金，可以一直领取到

88周岁保险期满；财富累积快，如果生存金不领取可
以选择累积生息，加快财富资本的积累。

享：客户可以坐享中国平安分红保险业务的
经营成果，中国平安每一会计年度向保

单持有人实际分配盈余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分红险全
部可分配盈余的70%；另外，客户还可以享受保单贷
款功能，在客户需要应急钱时，中国平安可以提供给
客户方便、快捷的资金帮助！

保：吉星盈瑞产品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在客
户88周岁保险期满时，有满期生存金作

为祝寿金，让客户尊享晚年生活；同时在保险期间内，
客户可享受年交保费10倍的生命保障或年交保费15
倍的意外生命保障，双重保障，呵护有加。

中国平安“吉星盈瑞”年金保险，生存金年年返
还，如长流之水，为精彩人生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照顾常在，未来无忧，尽在吉星盈瑞。健康生活，从中
国平安开始；幸福生活，有吉星盈瑞相随。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
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
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
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

第八十九条 保险公司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
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的解散事由出现，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
解散。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因分立、合
并或者被依法撤销外，不得解散。

第九十二条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
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
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转让或者由国务院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转让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
合同及责任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
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

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

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八、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

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九、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十、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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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财富和幸福

2011年年底将至，回顾股市、黄金、房产投资，起伏跌宕的市场给投资者

带来不少心惊肉跳的感觉。历经波峰波谷的投资者们，慢慢回归理性。有

句话说得非常好：30岁以前要靠体力赚钱，30岁以后要靠钱赚钱。追求高

收益固然不错，但在金融市场波动的今天，为自己的家庭资产找寻一个安全

的避风港，守住财富和幸福。分红保险理财,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选择金裕人生，财富管理倍轻松

年年返还分红险——“吉星盈瑞”受到追捧

分红险收益主要取决于公司经营实力，选准公司很重要。中国平安2011年7月份顺利
完成了控股深发展之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目前集团银行业务已覆盖全国，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加强，综合金融战略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达到21,894.06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末增加86.9%，跃上2万亿平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人民币1,211.32
亿元，较年初增长8.1%。

2011年7月，中国平安在入围《福布斯》全球2000强，与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市值500强
后，再次荣登美国《财富》杂志2011世界500强排行榜，名列第327位。

平安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平安
综合金融集团架构下的重要一员，
旗下资产管理总规模超过八千亿
元，是数十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前十
大流通股东；债券投资规模高达数
千亿；拥有十余年基金投资经验。
历经二十余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
展，以其对市场的独特洞见和百炼
千锤的投资理念，成就了精细化的
管理优势和科学的研究和决策机
制。过去数年，平安资产管理公司
赢得了诸多荣誉：

——“亚洲百强资产管理机
构”——中国区4强，非国有企业
第一名

——中国保险业最佳投资管
理大奖

——全国最佳投资连接保险
产品奖

——全国十佳保险理财产品
奖

分红保险，稳健理财的好选择


